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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烟草行业财政监管的思考

张 青

烟
草商业系统作为“政企合一”的

典型部门，既经营卷烟、烟叶、烟

用物资、烟用机械等专营业务，又按照

《烟草专卖法》执法，对烟草行业的发

展和调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这种“政企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日渐

显露出一些弊端。因此，如何找准切入

点，加强“政企合一”体制下烟草行业

的财政财务监管，显得十分迫切而必

要。

烟草行业财政财务问题突出

烟草行业是一个投资少、见效快、

积累高的特殊行业。目前，我国烟草已

经发展成为资产数千亿元、年创利税2

千多亿元的大行业。近年来，烟草行业

虽然也开始试行行业内部竞争，但这

种竞争比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相

去甚远，“政企合一”经营管理体制的

弊端逐渐显现，财政财务问题十分突

出。一是财务违法违纪问题严重，私设

账外账、小金库和侵占、贪污、挪用公

款等涉及个人的经济问题较多。二是

违规经营问题突出，罚没烟和罚没收

入不按规定处置；严重超计划生产卷

烟，造成收入不实、纳税滞后；向无证

零售户等非正规渠道销售卷烟，造成

体外循环和超范围经营；行业自办的

零售店变相批发卷烟；烟叶生产投入

使用不规范等。三是资产和资金管理

不够规范，少数单位没有坚持科学决

策、民主决策，导致重大决策失误，大

量资金被占用，投资效益低下，甚至形

成资产损失；基建工程和对外投资不

按程序审批，或弄虚作假、化整为零；

长期不清理往来账款，存货管理混乱，

造成账实不符、潜亏严重；不按有关规

定处置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四是

会计信息失真，样品烟、福利烟、招待

烟不计或少计收入，各种补贴收入挂

往来账；多列、虚列费用，人为调节利

润，造成收入、成本跨期反映，会计核

算不规范。五是职工收入和福利分配

不合理，部分单位在工效挂钩政策以

外列支工资、 福利甚至违规购买商业

保险，挤占成本费用；有的采取货源和

价格倾斜等办法向职工入股的三产低

价批发卷烟，转移利润。

完善现行财税政策

  加大财政监管力度

烟草行业的财务隶属关系归财政

部，地方各级烟草专卖局（公司）大部

分是中央企业，只有极少数属地方管

理的企业。因此，对于“政企合一”体

制的烟草行业，财政部门必须找准工

作切入点，切实加强财政财务监管。
（一）明确烟叶生产产前投入财税

政策。烟叶生产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部

分县市的农业支柱产业，其产前投入

很有必要。目前烟叶生产产前投入的

财税、物价政策不明确，产前投入资金

的财务列支渠道、会计核算不统一。国

家烟草专卖局《烟草企业成本费用管

理办法》规定烟叶购进成本为烟叶收

购价款、农业特产税之和减去进项税，

经营费用中也没有规定对烟叶的产前

投入；财政部批转的烟草企业财务管

理制度中也未明确烟叶生产产前投入

的列支渠道；国家物价局、国家烟草专

卖局下达的烟叶调拨基价中也不含烟

叶生产投入项目，故不能计入成本费

用；税务部门认为产前投入与烟草公

司的经营成本无直接关系，企业所得

税清算时，要求烟草公司对从成本中

列支的部分要做纳税调整，补缴企业

所得税。为此，我们建议国家烟草局对

烟叶投入标准、范围、主体予以规范，

并统一列入考核目标，以免各产区将

原本用于生产投入的加价部分截为利

润或挪作他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应对农民的投入部分免征特产税；明

确规定烟草商业企业对烟叶生产产前

投入按收购烟叶量的一定标准予以税

前扣除。国家烟草公司对产烟大省要

加大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同时地方

财政应按一定标准安排专项资金用于

支持烟叶生产。
（二）完善收入分配政策，规范公

司初次分配。建议财政部门取消“工效

挂钩”税前扣除政策，全面实行统一的

计税工资政策，以消除对没有实行“工

效挂钩”企业的政策性歧视，做到“公

平税负”。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个人所得

税的征收管理，强化垄断行业的代扣

代缴工作，以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对

垄断行业工资收入的调节功能。
（三）规范“政企合一”单位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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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账户管理。一是对经营性账户实行

总量控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政企合一”单位确因开展业务需

增开经营性等账户的，应从严控制，并

须经中央财政部门审批。结合烟草公

司和烟草专卖局的实际情况，建议一

个核算单位的经营性账户不能多于 3

个。二是对开户银行要区别对待。账户

既涉及行政经费又涉及经营资金运作

的，必须严格以《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

户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金融机构作

为开户银行；对单纯用于经营资金运

作的账户，可以视当地条件，允许在国

有或国家控股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开

设账户。三是对涉及行政经费收支的

账户实行财政审批。对“政企合一”单

位既核算行政经费又核算经营资金的

账户实行财政审批。目前，省烟草专卖

管理机构经费均纳入同级烟草公司的

财务统一核算，并统一于同级烟草公

司的基本账户，因此，只对其基本账户

进行审批即可。四是对单纯的经营性

账户实行财政备案制度。“政企合一”

单位的“政”是财政部门监管的核心和

重点，对“企”不应管得过细，应放手

由企业按市场规则来运行。建议由省

级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账户管理办法，

单位按办法开立账户后报财政部门备

案。当然，以备案代替审批并不代表放

松甚至取消对这些账户的监督，必须

要继续加强财政监管。
（四）以烟草商业税后利润清算为

手段，强化烟草行业日常财政监管。保

障中央财政收入及时足额入库，是财

政部门和国税部门的共同任务。对烟

草商业企业所得税进行年度清算检查

是国税机关履行职责的基本要求，同

时按照财政部要求，财政监察专员办

应依据烟草商业企业利润总额减去应

缴纳企业所得税净利润的 15% 征收税

后利润，并在年度终了后4个半月内汇

算清缴，多退少补。税后利润年度清算

是否准确，关键是核准上年度“利润总

额”和“企业所得税”，而企业资金支

付的先后顺序一般又为 “税贷货利”，

因此，财政监察专员办与国税机关联

合对烟草商业企业所得税和税后利润

进行检查很有必要。专员办应充分利

用税务检查成果，准确清算税后利润，

达到统一政策、信息共享、确保中央财

政收入不流失。在清算检查工作中，要

加大对企业“工效挂钩”政策落实特别

是工资总额的监管力度，严格按照经

有关部门批复的工效挂钩方案执行。

对超过应提工资提取工资总额的企业，

其超提部分应相应冲减累计工资储备

金；工资储备金不足的应作调账处理，

不得挤占企业当年成本、费用，对于超

发工资的企业，除不得在成本费用中

列支外，还要按有关规定对企业负责

人进行行政处分。

（五）强化中央财政安排的烟草行

业专项资金的财政监管。按照财政部

规定，烟草商业税后利润的用途主要

是用于烟草经济结构调整、打假治乱、

科技项目开发等方面，包括烟草科教

经费、打假经费、行业组织结构调整资

金以及烟叶生产扶持政策资金等。这

些资金的性质是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

资金，但由于烟草行业没有严格、成熟

的内部控制办法，实际操作中出现没

有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使用效益

不高等问题。为此，建议专员办应以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的“三性”为目标，加

强对烟草行业使用税后利润资金的监

管。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湖北省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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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贿赂 自查自纠 源头堵漏

吕 剑  张 标

  刘亚明  摄影报道）

（江苏省淮安市财政局

日前，江苏省淮安市财政局把治理商业贿

赂作为财政机关反腐倡廉的重点，相继制定和

出台了《淮安市财政系统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

作实施方案》等一整套管理制度文件，组织政

府采购供应商签订“反商业贿赂承诺书”，动员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联名发起“反商业贿赂倡议”

活动，通过查处与教育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增

强了行为自律，形成以商业贿赂为耻的社会氛

围，共同维护好政府采购市场秩序。图为淮安

市政府采购中心主任孙建英（右二）正与供应

商代表共同签订拒绝商业贿赂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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